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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稅稅式支出項目及金額 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

1 

各級政府機關、地方自治

團體、公立學校因公使用

而取得之不動產，免徵契

稅。 

契稅條例 第14條第1款 23 1045 1604 

2 

政府經營之郵政事業，因

業務使用而取得之不動

產，免徵契稅。 

契稅條例 第14條第2款 - - - 

3 

政府因公務需要，以公有

不動產交換，或因土地重

劃而交換不動產取得所有

權者，免徵契稅。 

契稅條例 第14條第3款 - - - 

4 

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變

更起造人名義者，免徵契

稅。 

契稅條例 第14條第4款 1,203 2,098 1,391 

5 

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其

興建中之建築工程讓與他

人繼續建造未完工部分，

因而變更起造人名義為受

讓人，並以該受讓人為起

造人名義取得使用執照

者，免徵契稅。 

契稅條例 第14條第5款 - - - 

6 

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，因

信託行為成立，於委託人

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，

不課徵契稅。 

契稅條例 
第14條之1第1

款 
- - - 

7 

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，信

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更

時，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

間移轉所有權，不課徵契

稅。 

契稅條例 
第14條之1第2

款 
- - - 

8 

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，信

託契約明定信託財產之受

益人為委託人者，信託關

係消滅時，受託人與受益

人間移轉所有權，不課徵

契稅。 

契稅條例 
第14條之1第3

款 
- - - 

9 

不動產為因遺囑成立之信

託財產者，信託關係消滅

時，受託人與受益人間移

轉所有權，不課徵契稅。 

契稅條例 
第14條之1第4

款 
- - - 

10 

不動產為信託財產者，因

信託行為不成立、無效、

解除或撤銷，委託人與受

契稅條例 
第14條之1第5

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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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項目 依據法律 條款 
稅式支出金額 

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

託人間移轉所有權，不課

徵契稅。 

11 

民間機構參與本條例第五

條所獎勵之重大交通建設

在興建或營運期間取得或

設定典權供其直接使用之

不動產減徵契稅百分之三

十。 

民間機構參與

交通建設減免

地價稅房屋稅

及契稅標準 

第6條第1項 - - - 

12 

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四十

四條第一項規定強制收買

及第四十五條規定依原許

可條件有償或無償概括移

轉取得民間機構之營運資

產或興建中之工程免徵契

稅。 

民間機構參與

交通建設減免

地價稅房屋稅

及契稅標準 

第6條第3項 - - - 

13 

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

機構在興建或營運期間供

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取得

時應課徵之契稅地方政府

得予適當減免。 

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法 
第39條第1項 - - - 

14 

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合

併，其於申請因合併而移

轉之不動產，免繳納契

稅。 

私立學校法 第68條第1項 - - - 

15 

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遞送

郵件業務及供該項業務使

用之郵政公用物、業務單

據，免納一切稅捐。 

郵政法 第9條 - - - 

16 

新市鎮特定區內之建築物

於興建完成後，其買賣契

稅第1年至第5年逐年分別

免徵及減徵80%、60%、

40%、20%，第6年起不予

減免，但以1次為限。 

新市鎮開發條

例 
第25條 - - - 

17 

更新地區內依權利變換取

得之建築物，於更新後第

1次移轉時，減徵契稅

40%。 

都市更新條例 
第67條第1項第

4款 
- - - 

18 

更新地區內實施權利變

換，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

權利變換負擔者，免徵契

稅。 

都市更新條例 
第67條第1項第

7款 
- - - 

19 

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

時，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機關同意者，得減徵契

稅40%。 

都市更新條例 
第67條第1項第

8款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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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

20 
由主管機關配售之住宅，

免徵不動產買賣契稅。 

國軍老舊眷村

改建條例 
第25條第1項 - - - 

21 

科技產業園區內事業取得

園區內新建之標準廠房或

自管理處依法取得建築

物，免徵契稅。 

科技產業園區

設置管理條例 

第21條第1項第

3款 
- - - 

22 

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

合併者，免徵因合併而發

生之契稅。 

金融機構合併

法 

第13條第1項第

1款 
- - - 

23 

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

轉換為金融控股公司或其

子公司者，免徵因營業讓

與所產生之契稅。 

金融控股公司

法 

第28條第1項第

3款 
- - - 

24 

依本條例規定申請核准或

申報生效之資產信託證券

化計畫所為之資產移轉而

生之契稅免徵。 

金融資產證券

化條例 

第38條第1項第

1款 
- - - 

25 

公司進行分割或收購財產

或股份，而以有表決權之

股份作為支付被併購公司

之對價，並達全部對價

65%以上，或進行合併

者，免徵其取得不動產所

有權之契稅。 

企業併購法 
第39條第1項第

2款 
- - - 

26 

依本法第28條之1第2項及

第31條之1第1項規定，調

整或變更組織而移轉不動

產者，免徵契稅。 

建築師法 
第31條之1第2

項第4款 
- - - 

27 

經合併組織全國性公會之

各技師公會，其賸餘財產

歸屬於該全國性技師公

會，不動產之移轉，免徵

契稅。 

技師法 
第28條第3項第

4款 
- - - 

28 

合併後農會於申請對合併

前農會所有不動產之變

更、移轉或讓與等登記

時，免徵因合併而發生之

契稅。 

農會法 
第11條之6第1

項 
- - - 

29 

中央主管機關命令農、漁

會合併或讓與信用部時，

免徵因合併或讓與而發生

之契稅。 

農業金融法 
第37條之2第1

項第1款 
- - - 

30 

合併後區漁會於申請對合

併前區漁會所有不動產之

變更、移轉或讓與等登記

時，免徵因合併而發生之

漁會法 
第14條之6第1

項 
- -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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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稅。 

說明：1.稅式支出金額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，倘無數值、數值不明或金額未達整數，以”-“表示。 

2.112年及113年為估計數。 

 
     

 

 
 


